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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生
服务大众

阿里呼吁“像抓酒驾一样打假”
或成解决假货治理难题开端

专
家
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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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假货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

问题，对此，财经评论员、中国金融智库
研究员杨国英认为，处罚不足是打假最
大难点。终结“入刑难”，才能告别电商

“打假难”。
在杨国英看来，公共部门如何推动

法制建设、以制度化的方式强化执法力
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打假的效率和
最终效果，从这个角度看，以阿里巴巴
为代表的电商平台近几年在打假方面
虽然持续发力，但仍然难打解之痛，并
非仅仅出于偶然。而是平台没有执法
权的现实，从根本上限制了以电商为主
体推动打假的效率。

因此，提高入刑率和刑罚力度，被
看作提升打假效率的重中之重。杨国
英表示，通过完善法律配套提高制假者
的入刑率和刑罚力度，不仅是对制假者
的震慑，更是对其他市场主体、特别是
公共执法部门的必要激励或约束。无
论是电商平台，还是消费者、商家等市
场主体，都普遍面临着打假成本过高、
付出与成果不成比例的问题，只有加大
刑罚力度，才能能够相应提高各个市场
主体配合打假、主动打假的热情。而对
于地方的打假执法部门来说，在税收等
方面，制假产业链客观上为地方政府提
供了一定的财政、税收等收入，因此，地
方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不够、热情不
高，除了执法人员不足、精力有限、执法
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也与投鼠忌器的心
态有一定关系，而如果提高刑罚力度，
对执法部门既是激励，更是有效的约
束，同时制假行为在刑罚的震慑下有所
减少，相应的也就也减轻了执法部门的
执法负担和成本。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在“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我们可能正在见证由一家企业倡议并推动解决假货治理这一痼疾的过程。一个星期前的2月27日，阿里巴巴集团通过官方微博，向全社会公开呼吁：
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

阿里巴巴以醉驾入刑的效果比喻加重刑罚治理假货的意义：“醉驾入刑曾向全社会清晰传达信息：酒驾者必承担严重后果。其震慑作用正是酒驾行为得
到遏制的关键。我们希望全社会形成治理酒驾一样的共识和力度来治理假货。让假货在中国绝迹，必须全民喊打，人人尽责。”在公开呼吁中，阿里巴巴说
明：“制假售假成本太低，是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只有让制假售假庞大链条上的每一个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才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走
向自主创新，引领未来发展的可行之路和必经之路。”

一个星期以来，阿里巴巴的呼吁迅速引发企业、相关司法执法部门、法学界的关注和响应。3月4日媒体报道，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建议加重
对制假售假的刑罚处罚。社会舆论的注意力，因为阿里巴巴的呼吁正在聚焦于假货难治这一长期存在的痼疾，并为如何治理假货从各自的角度开出药方。

响应首先来自打假一线的
执法人员。浙江公安经侦即向
媒体表示：“打假案子越来越难
办”，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售假
越来越隐蔽和专业，灰黑产职
业化和规避监管程度越来越
高，而法律层面整体滞后于互
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检法
定罪量刑没有实现客观的罪责
刑相适应。

浙江经侦一位侦办制售假
案多年的老公安还整理出三条
难点：一，制售假专业程度提
高，现有法律难监管；二，立法、
执法配合都整体滞后于互联网
发展；三，公安警力和检法程序
都跟不上打假需求。

法学界则聚焦于改善立法
和司法的角度。清华大学法学
院张建伟教授对媒体发表意见

认为：首先应该完善现行相关
法律。他说：“目前法规从结果
来定罪，很多结果无法确认，如
假货的全部销售数额、对人身
的伤害。这使得很多制售假货
份子成为不倒翁，及时被揭露
出有制售假货行为也难以受到
应有的处罚。”

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
所长高艳东提出：需要以某个
标志性的事件为契机，推动打
假的全民行动。他认为，针对
现行法律的缺陷和执法中的困
境，定罪标准应当从销售金额
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在司法
解释层面，应该修改传统证据
认定标准，采信大数据分析结
论、经验证的电子证据，有条件
地采用抽取证等证据标准；他
同时建议：引入惩罚性赔偿，让

制售假者“倾家荡产”，并鼓励
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社会
机构、商业平台和消费者共同
形成立体治理体系。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
中心副主任朱巍在媒体上发表
评论文章称：“互联网+的意愿
经济与分享经济时代已经到
来。经营主体的多样化、营销
渠道的碎片化、支付手段的灵
活性、物流方式的多类性、代购
渠道的开创性、商品和服务类
别的扩展性都为未来治理假货
提出了新挑战。”他认为，打假
不能再停留在传统工业时代，
治理假货需要将适应时代进步
的新思维体现在立法和司法层
面。

3月4日，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副会长朱征夫向媒体表示，

建议加重对制假售假的刑罚处
罚。他建议：鼓励各地制定地
方法规，强化行政执法手段，建
立质检、公安、工商、卫生等多
个部门联动执法机制；严格执
行刑法对各种生产销售伪劣商
品罪和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罪的
量刑标准，对制假售假达到法
定数额者严惩不贷，对侵犯商
标、专利和著作权的犯罪行为
予以严厉打击。

在执法方面，朱征夫建议，
通过地方财政以及上级拨款成
立专项资金账户的形式，加大
对制假售假执法的经费投入。
通过购买先进设备，淘汰落后
设备，提高发现、收集和处理制
假售假数据的能力。与此同
时，经常性开展各项培训活动，
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

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
台治理部用大数据加人工复检
方式，共排查出 4495个销售额
远超 5万元起刑点的制售假线
索；执法机关受理其中的 1184
条；公安机关能够依据现行法
律规定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
469 个，而最终进行刑事处罚
的只有33个，比例不足1%。

在 2 月 27 日的阿里巴巴
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上，
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公
布了上述数据。这组数据或可
解释，改善立法司法治理假货
这一法治工程的起点，为什么
来自于阿里巴巴一家企业。

由于现行法律规定中对制
假售假的处罚依据相对模糊、
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定量
难，立案或进入司法程序更难。

最终结果是刑事打击力度不
足，制假售假犯罪成本低。

在公开呼吁中，阿里巴巴
称，为推动加重刑罚治理假货，

“阿里巴巴不惜成为制售假者
最痛恨的人”。这一略显无奈的
表态，背后是阿里巴巴作为无
执法权的平台，在治理假货上
所背负的过于沉重的责任。

作为平台，阿里对治理假
货的法定义务，主要集中在三
大块：一是基于消保法规定的，
在平台无法提供商家真实联系
方式的承担连带责任；二是基
于行政法规，对于进入门槛有
资质要求的，应尽到审核责任；
三是基于侵权法体系，对于知
识产权、人格权等侵权行为以
及虚假宣传履行避风港规则和
红旗规则。实践中，为了强化平

台主体责任，在各个条例及部
门规章中又从网络实名认证、
信用体系建立、大数据应用、商
业保险等方面对现有法律进行
了扩张解释和适用。

但问题在于，平台方切实
履行法定责任之后，却依然没
有办法杜绝假货蔓延。究其原
因，就在于平台履行的法定职
责局限于线上，电商平台的线
下治理能力仅限于向有关部门
依法举报。中国政法大学传播
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即认
为：假货的最终来源于线下，线
上治理是治标，线下治理才是
治本。不能根除线下生产窝点
的打假行动，就好比与虎谋皮，
这就是假货屡禁不止的原因所
在。这也是阿里巴巴首席平台
治理官郑俊芳深感无奈之处：

“阿里每年投入 2000 人、花费
超过 10亿元打假，并配合公安
机关执法，但由于现行法律法
规的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最
终很多犯罪分子能逃脱刑罚”。

阿里巴巴本身正是假货难
以根治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如
果没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高
效联动，指望单以其一家之力
进行治理，全社会在假货痼疾
面前都讲陷入西西弗斯推石上
山的境地。据媒体报道，现行对
制售假者的 5 万元罚款标准，
竟来源于 1993 所立的产品质
量法，罚款金额已 24 年未变。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治理假货的刑罚力度过轻
过小。犯罪成本过低，难以震慑
制售假者，已是假货难以根治
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呼吁到热议

治理假货新思维即将迈出第一步

阿里为何要打假

不惜成为制售假者最痛恨的人

财经评论员、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杨国英：

终结“入刑难”
才能告别电商“打假难”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李俊慧则表示，目前，所有
的制假售假不法分子，危害较大的需要
承担刑事责任，作为最底层或基础的是
民事侵权责任。

因此，从加大制假售假惩戒力度来
看，当然需要执法部门加大执法力度，
提高执法精度，加大对符合刑事处罚的
不法分子的刑事责任追究力度。与此
同时，作为最基础的民事侵权层面，也
需要商标、专利或著作权等各类权利
人，加大对制假售假不法分子的民事责
任追究力度，不仅要积极提起民事诉讼
索赔，对于涉及符合刑罚条件的不法分
子，也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案件的
调查、取证。对于不够刑事处罚标准的
制假售假商家，也需要加大行政处罚力
度，让“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

而作为电商平台，包括呼吁者阿里
巴巴在内的国内各大电商平台，都应加
强“制假售假黑名单”共建、共享和共同
抵制，让制假售假“一次制假售假，处处
开店受限”，通过平台的自律或自我约
束机制，倒逼商家远离“制假售假”。

李俊慧提到，目前很多监管部门都
已建立相应的信息公开平台，不同部门
的处罚结果是公开的，各大电商平台也
应引入这些处罚数据，调整平台对遭受
处罚的商家的信用评分，形成网上网下
处罚均同等可查询，让消费者更轻易辨
认和远离这些不诚信商家，切断制假售
假商家的经营收入来源，让其为不诚信
经营行为付出代价。

（据华西都市报）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李俊慧：

要让制假售假者
倾家荡产


